蛟府字〔2024〕1号
关于印发《蛟潭镇2024年度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产业直补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场）：

为全面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精神，坚持以脱贫对象为主体，实行志智双扶。现将《蛟潭镇2024年度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产业直补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2024年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直补标准明细表

、

浮梁县蛟潭镇人民政府

                               2024年1月2日

蛟潭镇2024年度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农业产业直补实施方案
为全面认真落实县委、县政府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工作部署精神，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质量成果，持续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坚持脱贫对象为主体，实行志智双扶，扎实 推进脱贫对象农业产业直补政策落到实处，并结合我镇农业产业 发展实际，制定蛟潭镇2024年度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业产业直

补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 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鼓励、引导、扶持广大脱贫对象自主发展产业，确保

产业经营增收有保障，提升脱贫产业带贫益贫实效。

二、实施内容

(一)产业直补对象

2024年自主发展农业产业的建档立卡脱贫户(以下简称脱贫户)、未消除致贫风险的边缘易致贫户(以下简称边缘户)、未

消除致贫返贫风险的突发严重困难户(以下简称突发严重困难户)。

(二)产业直补范围和标准
直补范围是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2024年新增 发展农产业规模。重点直补茶叶、果业、油茶、中药材、牛、猪、 鸭、鸡等重点种养产业，具体产业直补标准和最高直补规模见附件。

(三)可以享受直补的条件
1.养殖业可以享受直补的条件

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自主发展养殖产业，达到下列条件的可以享受直补：一是2024年新购买引进或自繁的牛、羊(养牛奖补控制在 每户5头及以下、养羊奖补控制在每户30只及以下),并饲养6 个月以上。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分别于开始养殖时和6个月后现场核实。二是2024年新购买引进或自繁的生猪(奖补控制在每户20头及以下，其中含个人部分保险费用8元),参加生猪保险并饲养4个月以上。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分别于开始养殖时和6个月后现场核实。三是2024年新购买引进的能繁母猪(奖补控制在每户2头，其中含个人部分保险费20元),参加能繁母猪保险，产仔或饲养1年以上。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分别于开始养殖时和1年或产仔)现场核实。四是2024年新购买引进或自繁的家禽(鸡、鸭、鹅新增奖补控制在每户500只及以下),并饲养3个月以上。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分别于开始养殖时和3个月后现场核实。五是2024年新购买引进或分箱扩大土蜂养殖(新增奖补控制在20箱及以下),并饲养6个月以上。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分别于开始养殖时和6个月后现场核实。

其他情况：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在发展畜禽养 殖时，出现畜禽死亡或淘汰，且未达到养殖生产认定时限的，由帮扶干部按直补认定程序认定事实后，对引种资金大于补助标准的，以补助标准进行补助，若引种资金小于补助标准的，仅予以引种资金补助。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及时现场核实。

2.种植业可以享受直补的条件

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自主发展种植业产业，达到下列条件的可以享受直补：

一是2024年新建瓜果蔬菜大棚(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 6只棚及以下),每只大棚棚内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并投入使用为验收标准(如因现实情况限制，大棚棚内面积达不到200平方米的，也可按比例酌情直补)。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于大棚建成后及时现场核实。二是2024年新增瓜果蔬菜种植(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10亩及以下),以瓜果蔬菜播种出苗后，长势良好为验收标准。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于蔬菜出苗后现场核实。三是2024年新增棉花种植(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10亩及以下),以棉花长势良好、挂果为标准。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提出申请，相关人员于棉花生长期初核，在棉花挂果期实地核实。四是2024年新增食用菌生产(新增奖补数量控制在每户10000棒及以下),以菌棒制作完成5个月菌棒成活率达到85%以上后核定，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菌棒制作完成后现场核实。五是2024年新增果树种植(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20亩及以下),以园地全垦，果树苗木定植3个月后，成活率达85%以上，并对死株进行补苗为标准。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在果树成活后现场核实。六是2024年新增高产油茶种植(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20亩及以下),连片面积1亩以上，种植密度3×3m(74 株/亩),栽植苗木为省定点育苗单位培育的优良无性系良种苗，栽植成活率85%以上，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先提出申请，相关人员现场核实。七是2024年新发展茶园(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20亩以下),每片茶园在1亩以上，以园地全垦，按规格(150cmx30cm)单行双株标准种植，翌年9月份成活率达85%以上。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提出申请，相关人员核实验收。

3、土地流转可以享受直补的条件

土地流出：有正式土地流转合同，流出的土地不能改变用途，必须从事种养等相关农业生产。流出的田块面积必须是在本轮土地确权中登记在册的田块。

土地流入：有正式土地流转合同，流入的土地不能改变用途，必须从事种养等相关农业生产。流入的田块面积必须是在本轮土地确权中登记在册的田块。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自家的承包地和流入的土地均未出现抛荒或季节性抛荒。个别未进行土地确权登记的村（场），土地面积以第二轮承包登记证为准。

以互换形式流出、流入的土地均不予直补，有争议或纠纷的土地暂时不纳入直补范围。
三、直补认定审核支付流程
审核支付流程：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提出申请， 村级组织及镇具体工作人员实地核查，镇政府审核，县农业农村局审定和支付。

四、 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为扎实推进全镇农业产业直补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我镇成立由党委副书记、镇长徐荣生同志任组长，副镇长江民德同志任副组长，各村驻村班子成员，各村支部书记、主任，农业农村办占发德同志、徐飞同志为成员的产业直补审核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任务和责任。
(二)规范操作，严格管理。一是公平公正确定补贴对象， 在确定补贴对象时，不得优亲厚友，不得人为设置补贴条件。二是严格执行补贴对象公示制度，镇农业产业直补审核领导小组对上报的审核材料审核结果在村级范围公示7天以上。三是及时兑付发放补贴资金，加强配合，增强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发放补贴资金。严格按照下达的农业产业直补政策补贴资金的额度进行操作，严禁超额度补贴。

(三)加强引导，科学调控。产业直补政策既是强农惠农政策，又是一项产业促进政策。正确把握政策取向，充分发挥补贴政策的调控作用，切实通过产业直补激发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的积极性，实现志智双扶，确保产业直补资金在推进产业扶贫、长效扶贫中发挥促进作用。
(四)严肃纪律，加强监管。一要加大产业直补监管执纪问责力度，管好用好产业直补资金，确保程序到位、管理到位、监管到位。二要加大督查、抽查力度，镇农业农村办会组成抽查组，对全镇直补发放情况进行抽查，对虚报、虚增规模、应报不报等问题，一经发现，严厉查处，并对第一书记、村支部书记和帮扶干部失职渎职严肃问责。

	浮梁县蛟潭镇党政办公室
	        2024年3月12日印发


附件：
2024年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直补
标准明细表
	项目名称
	产业类型
	补助标准
	限额标准

	茶叶产业
	新扩茶叶面积
	茶苗2500株
600元/亩
	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20亩及以下

	林业产业
	新扩油茶、毛竹、中 药材及林下经济
	1000元/亩
	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20亩及以下

	农  业
产  业
	新增规模以上瓜果 蔬菜基地建设大棚
	1500元/只
	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6只棚及以下(每
个大棚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

	
	果树种植
	1000元/亩
	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20亩及以下

	
	瓜果蔬菜种植
	500元/亩
	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10亩及以下

	
	棉花种植
	300元/亩
	新增奖补面积控制在每户10亩及以下

	
	食用菌种植
	1元/棒
	新增奖补数量控制在每户10000棒及以下

	畜   禽
产   业

	养牛
	2000元/头
	新增奖补控制在每户5头及以下

	
	养羊
	300元/只
	新增奖补控制在每户30只及以下

	
	能繁母猪
	1500元/头
	奖补控制在每户2头，其中含个人部分保险 费20元

	
	生猪
	500元/头
	奖补控制在每户20头及以下，其中含个人部 分保险费用8元

	
	鸡鸭鹅养殖
	40元/只
	新增奖补控制在每户500只及以下

	
	土蜂
	200元/箱
	新增奖补控制每户20箱及以下

	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流出)
	100元/亩
	见流转合同和乡镇审核。

	
	土地流转(流入)
	200元/亩
	申请流入补助的脱贫户、边缘户、突发严重

困难户必须先耕作好自身的承包土地，同时

用于水稻种植的补助面积不超过50亩，用于

果树种植的补助不超过20亩，用于其他作物

种植的补助面积不超过10亩。




